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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經辦人：林蔭傑先生） 

 

林先生： 

 

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

2018 年 12 月 18 日會議跟進事項 

 

 於 2018 年 12 月 18 日的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會

議上，一位委員向政府查詢香港與內地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

據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（CEPA）

簽訂的《貨物貿易協議》("《協議》")下，原產香港進口內地

的貨物可享零關稅優惠，估計有多少間香港公司會因而由內

地遷回香港，並按行業類別列出分項數字。  

 

 由於選擇設廠地點是經考慮一系列因素後的投資

決定，政府沒有相關估計數字。  

 

 在《協議》實施後的 2019 年 1 月至 2 月，工業貿

易署共批准 15 宗涉及 CEPA 原產地證書申請的新工廠登記，

並簽發 1,929 份 CEPA 原產地證書，較去年同期增加 29%。

工廠登記申請者無須提供其是否由其他地區遷回香港的資料。 

 

 工業貿易署署長 

 

 

 

 （陳慧敏           代行） 

 

2019 年 3 月 27 日  

 
副本送：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（經辦人：李力綱先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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